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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湖南天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大关联

交易的公告

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本

行”)2023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

批同意给予湖南天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授信类

关联交易总体额度 2.5 亿元，该额度占本行 2022 年末资本净

额的 9.73%，授信有效期一年。

二、关联方基本信息

湖南天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1年 6月 29日成立，

现注册资本 2000万元，注册地址为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215

号华丽家族 1栋 306房，法定代表人吴斌，公司性质为有限责

任公司 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)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430100717090779D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，公司

股东为吴斌、吴点石。

三、与本行关联关系

湖南天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本行 4.66%的股份，向

本行委派了董事，因此构成本行关联方。

四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湖南天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关联交

易定价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，按照商业原则以及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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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审批与定价制度进行定价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

的条件进行。

五、交易目的及影响

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授信业务，对本行的经营活动

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

六、交易审批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

议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他董事参与表决，同意对湖南天晟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授信 2.5亿元，授信有效期一

年，授信额度可用于贷款、承兑、贴现、贸易融资、保理、保

函、透支、拆借、担保等表内外业务。湖南天晟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已与本行发生的关联交易余额亦纳入本次

2.5亿元授信额度范围内，授信额度可以滚动使用，任一时点

的授信余额不超过该授信额度。在本行用信余额超过其持有经

审计的上一年度股权净值时，不得将本行股权进行质押。前述

授信额度内，不得向湖南天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

发放无担保贷款，本行不得为湖南天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

其关联方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（关联方以银行存单、国债提供

足额反担保的除外）。本授信额度项下的各项业务，按照商业

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

本行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本次

交易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遵循了市场化原则

和公允性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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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业务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

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也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。本次关联交易与其他客

户授信审批程序一致，经董事会审计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

查后，提交董事会审批，在对此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，关联董

事进行了回避，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审议结果有效。

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3年 1月 17日


